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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关于成立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推进实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教师〔2019〕10号），切实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努力培养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教师队伍，为学校发展贡献力量，学校决定成立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委员会主要成员

主  任：范永同 党委书记 

李慧民 党委副书记、院长

副主任：代  刃 党委副书记 

张  荣 党委委员、副院长 

黄明光 党委委员、副院长 

但  军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察专员

成  员：王  波 党委委员、党委组织部部长 

        郝俊杰 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部长

        李  军 党委委员、党政办公室主任

彭  斌 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室主任

陈  源 教务处副处长 

熊  凤 科研处副处长

揭芳芳 化学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杨静静 环境与质量检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曾祥燕 制药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蔡小莉 大数据与自动化党总支副书记 

王晓虎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吴汉辉 建筑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周海娟 财经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刘  敏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若上述领导干部职务有调整的，调整后则自动免职，工作由继任干部履职履责。

二、委员会工作职责
委员会：负责学校师德建设工作的总体规划与部署，制定完善师德建设相关制度和政策，对全校师德建设工作进行组织协调、检查评估，指导各部门开展师德建设工作。相关责任部门分工协作，形成合力，积极倡导师德师风建设的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委教师工作部，负责具体日常工作，由王波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办公室成员，办公室负责师德师风建设日常工作。

三、工作机构及主要职责

（一）工作机构

1.牵头部门：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

2.责任部门：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二）主要职责

1.具体负责本单位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充分发挥日常监督作用。

2.及时受理关于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建议和对相关问题的投诉，对本单位教师违反师德师风行为进行调查，提出初步处理建议，提请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审议。

3.落实学校关于教师违反师德师风行为的处理决定。

4.组织本单位开展师德师风学习活动，将师德师风学习内容纳入每月政治理论学习或主题党日活动，每学期开展至少一次专题研究。

5.完成学校布置的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其他工作。

四、有关要求

各二级院系应成立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小组，负责本单位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落实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和办公室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由二级院系党政主要领导担任组长，成员包括院系党政联席会议成员和教师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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